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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决算情况

2017年中共芒市委组织部收入1432.09万元，比年初预算数1092.90万元增339.19万元，增加原因：一是根据省委要求2017年村民小组活动室全覆盖，芒市增加1000万元支出；二是增加“红色信贷”贴息763.34万元。2017年支出1416.84万元，比年初预算数1092.90万元增323.93万元，（预算调整），增加原因同上。全年结余15.25万元
（二）重点绩效评价结果

“三个注重”抓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学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制度化、做合格党员标准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长期化”的目标，坚定不移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统领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重制度落实，试点打造了 “十个一”月会模式，并在全市农村党支部推广实施；注重学习效果，为基层党组织书记配发了务实管用的“芒市党建小书包”，解决党员学习不认真、学后记不住、学完不会用等问题；注重载体融合，对基层党支部提出了每日一句、每周一谈、每月一讲、每季一查、每年一考的学习要求，深入开展“一支部一堡垒、一党员一先锋”、“喜迎十九大、做合格党员”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
“四抓四促”实现基层党建全面提升。通过抓责任促工作落实，制定基层党建工作“一方案四清单”明确责任。通过抓规范促服务提升，通过抓产业促脱贫攻坚。主动担责、主动作为、主动担当，工作中坚持党建与扶贫“双推进”，立足实际对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脱贫攻坚工作提出了“十个一批”的工作要求和“八大工程”的有效抓手。

突出严管实导，强力推进干部管理精准化科学化。突出精准识人。突出制度管人，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突出培训育人，坚持以打造“思进型”、“创业型”、“实干型”和“廉洁型”四型干部队伍为主线，创造性开展干部教育“百千万”工程。
二、第四部分 名字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 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指国家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并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拨款。
（四）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五）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 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七）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各项支出。即单位人员工资、日常公用经费、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等。
（八）项目支出：指单位除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 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 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 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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